仓储合同

合同编号：______________

存货人：_________________

保管人：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货人和保管人根据委托储存计划和仓储容量，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储存货物的品名、品种、规格、数量、质量、包装。

货物品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品种规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质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货物包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货物验收的内容、标准、方法、时间、资料。

货物保管条件和保管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计费项目、标准和结算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存货人将仓储物交付保管人后，保管人应当向存货人给付仓单。

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要求检查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的，保管人应当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

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可以随时提取仓储物，保管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提取仓储物，但应当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

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

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发现有变质或者其他损坏，危及其他仓储物的安全和正常保管的，应当催告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作出必要的处置。因情况紧急，保管人可以作出必要的处置，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

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发现有变质或者其他损坏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

储存期间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必须凭仓单提取仓储物。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逾期提取的，保管人有权要求加收仓储费；加收仓储费的计算方法是：________________。

储存期间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不提取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在______天之内催告存货人或仓单持有人在________月内提取，逾期不提取的，保管人可以提存仓储物。

保管方的法律责任：

在货物保管期间，未按合同规定的储存条件和保管要求保管货物，造成货物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危险物品和易腐物品等未按国家和合同规定的要求操作、储存，造成毁损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保管方的责任，造成退仓不能入库时，应按合同规定赔偿存货方运费和支付违约金________元。
由保管方负责发运的货物，不能按期发货，应赔偿存货方逾期交货的损失；错发到货地点，除按合同规定无偿运到规定的到货地点外，并赔偿存货方因此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其它约定责任：________________。
存货方的法律责任：

由于存货方的责任造成退仓不能入库时，存货方应偿付相当于相应保管费_____％的违约金。超议定储存量储存的，存货方除交纳保管费外，还应向保管方偿付违约金_______元，或按双方协议办。
易燃、易爆、易渗漏、有毒等危险货物以及易腐、超限等特殊货物，必须在合同中注明，并向保管方提供必要的保管运输技术资料，否则造成的货物毁损、仓库毁损或人身伤亡，由存货方承担赔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货物临近失效期或有异状的，在保管方通知后不及时处理，造成的损失由存货方
承担。

未按国家或合同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对储存货物进行必要的包装，造成货物损坏、
变质的，由存货方负责。

保管方已通知出库或合同期已到，由于存货方（含用户）的原因致使货物不能如期出库，存货方除按合同的规定交付保管费外，并应偿付违约金_______元。由于出库凭证或调拨凭证上的差错所造成的损失，由存货方负责。
按合同规定由保管方代运的货物，存货方未按合同规定及时提供包装材料或未按规定期限变更货物的运输方式、到站、接货人，应承担延期的责任和增加的有关费用。
其它约定责任：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仓储物的保管期限为年（或月或日），从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至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止。

由于不可抗力事故，致使直接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时，遇有不可抗力事故的一方，应立即将事故情况电报通知对方，并应在______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合同不能履行、部分不能履行、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此项证明文件应由事故发生地区的________机构出具。按照事故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解决是否解除合同，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合同。

存货人、保管人双方如欲解除本合同，须于一个月前通知对方。 

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八条

本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按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第十九条
货物商检、验收、包装、保险、运输等其它约定事项： ________________。

第二十条
本合同未作规定的其他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解释与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成立,自____________________生效。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存货方、保管方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约束力。

存货人（章）：                 保管人（章）：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公证机关： （章）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签约地点

